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工程应用绿色建材工作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34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设计、施工图审查单位：
　　为加快推广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促进南海区建筑品质提升，根据《佛山市推广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佛府办函〔2021〕30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鼓励建筑业提质创优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局决定对南海区范围内应用绿色建材的房屋建筑工程相关建设责任主体予以通报表扬，有关要求一并通知如下：
　　一、建设单位应精心组织各方建设责任主体认真贯彻落实好《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实施指引》《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应用绿色建材技术指引》（以下简称“《技术指引》”）的各项要求，其中必选绿色建材13类，应用比例为100%，可选绿色建材不少于5类。
　　二、设计单位应根据《技术指引》要求编制《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并经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监督指导施工单位落实。在建项目实施过程涉及《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修改的，应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应明确绿色建材性能要求、应用部位及用量。
　　三、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可在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向我局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加盖设计出图章、审图合格章）等证明材料；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可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向我局提交绿色建材供货清单（含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应用部位等信息）、绿色建材相关证书、绿色建材采购发票等证明材料。
　　四、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加大项目巡查力度。
　　五、我局将对应用绿色建材的项目予以通报表扬，并依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进行诚信奖励加分。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通知有效期一年。
附件1：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实施指引.doc
附件2：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应用绿色建材技术指引.docx
附件3：佛山市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试行）.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4月27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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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广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促进南海区建筑品质提升，根据《佛山市推广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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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应用绿色建材的房屋建筑工程相关建设责任主体予以通报表扬，有关要求一并通知如下：

 

  

一、建设单位应精心组织各方建设责任主体认真贯彻落实好《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

实施指引》《佛山市绿色建材试点项目应用绿色建材技术指引》（以下简称“《技术指引》”）

的各项要求，其中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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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二、设计单位应根据《技术指引》要求编制《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并经由施工图

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监督指导施工单位落实。在建项目实施过程涉及《绿色建

材设计说明专篇》修改的，应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应

明确绿色建材性能要求、应用部位及用量。

 

  

三、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可在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向我局提交《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绿色建材设计说明专篇》（加盖设计出图章、审图合格章）等

证明材料；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可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向我局提交绿色建材供货清单（含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应用部位等信息）、绿色建材相关证书、绿色建材采购发票等证明材

料。

 

  

四、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加大项目巡查力度。

 

  

五、我局将对应用绿色建材的项目予以通报表扬，并依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

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进行诚信奖励加分。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通知有效期一年。

 

